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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松山湖管委会科教局、各镇（街）宣教办，各中学： 

为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，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

引导学生全面发展，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。根据上

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，结合东莞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，

经研究，决定从 2010 年起，对我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

考试科目、加分政策及使用科学计算器等若干规定作出适当

调整。具体调整如下： 

一、将历史、地理、生物三科会考科目调整为学业考试

考试科目 

1、内容及步骤 

2010 年将历史科列入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（以下简称

“学业考试”）考试科目，地理、生物和信息技术科仍作为会

考科目。2011 年起将地理科和生物科列入学业考试考试科

目，信息技术科仍作为会考科目。即：2010年的初中毕业生，

其历史科考试成绩计入学业考试成绩，在初二参加的地理科

和生物科及在初三参加的信息技术科考试仍作为会考科目，

不计入学业考试总分，凡有任何一科会考成绩不合格的，普

通高中原则上不予录取。2011年及以后的初中毕业生，其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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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科考试成绩及在初二参加的地理科和生物科考试成绩均

计入学业考试成绩。信息技术科考试仍作为会考科目，不计

入学业考试成绩，如果不合格，普通高中原则上不予录取。

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各科单独设卷。我市中招办委托省教育考

试院命题和制卷、统一考试、统一评卷和统一公布成绩。信

息技术科按现行的考试方法执行。 

2、考试对象 

初二年级学生参加地理和生物科考试，初三年级学生参

加历史科考试。在初三年级转入我市但未在我市参加地理和

生物科考试的初三学生，或具有本市户籍但在外市学校就读

且未在我市参加地理、生物科考试的初三学生，如要求在我

市参加学业考试，必须报名参加初二年级的地理及生物科考

试。 

3、考试时间 

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科考试每年举行一次。历史科考试时

间安排在每年学业考试的最后一天下午最后一科考试进行。

地理、生物科考试时间安排在每年学业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

上午进行。信息技术科考试时间安排在每年的 5月份进行。

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科答题时间均为 60 分钟。四科考试不设

补考。 

4、考试形式 

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科采用笔试形式考试，全部采用标准

化试题（单项选择题），用答题卡作答，共 50个单项选择题，

每题 2分，满分各为 10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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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考试组织及阅卷形式 

由市中招办组织考试，每个镇（街）原则上只设一个考

场，评卷由市教育局组织集中进行，统一评阅所有答题卡，

阅卷评分严格按评分标准执行。 

6、考试成绩的使用 

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等 3个科目的考试成绩按卷面分 30%

的比例折算后计入学业考试成绩。 

二、调整学业考试加分规定 

将现执行的“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或德

育方面有突出表现，受到市教育局通报表彰的学生�, 以及在

初中阶段参加由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、科技、文

艺、学科竞赛获前三名或三等奖以上的学生,可在学业考试成

绩中增加 3分”的加分规定，调整为：“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

的学生，可在学业考试成绩中增加 3分”。同时取消其余的学

科竞赛及各类表彰在学业考试成绩中加分。 

三、调整学业考试期间使用科学计算器 

原规定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期间可使用科学计算器，现

调整为学业考试期间禁止考生使用科学计算器。 

 

 

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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